
买宠物要“擦亮眼”

王先生在宠物店花

6800 元购买博美犬， 仅 3

天该宠物犬便被诊断感染

犬冠状病毒并最终死亡。

王先生认为， 宠物店在出

售宠物犬过程中， 从未出

示过宠物犬的检疫证明、 健康证明及接种疫

苗记录， 隐瞒了宠物犬的健康状况， 存在欺

诈行为。 后双方协商未果， 王先生将宠物店

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要求退还购买

该犬的费用 6800 元并进行三倍赔偿。 海淀

区法院经审理， 判决支持了王先生的诉请。

实践中， 关于认定商品欺诈行为需要满

足三个要件： （1） 存在欺诈行为； （2） 造

成损害结果； （3） 欺诈行为和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因果联系。 本案中宠物店存在欺诈行

为， 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

赔偿的规定， 故按照 “退一赔三” 标准补偿

王先生的经济损失。 此外， 我国当前对所有

犬实行强制性免疫政策， 免疫接种过的动物

发放统一的 《宠物健康免疫证》。 但当前市

场上存在伪造健康证情况。

消费者在购买宠物的过程中要 “擦亮眼

睛”， 及时向商家提出查验检疫证明和健康

免疫证明的需求， 保留必要的销售记录， 避

免购买到健康状态不合格的宠物从而带来经

济损失。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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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买到“星期犬”
法院判定：宠物店存在欺诈，退一赔三

抵押房产后未按时还款

抵押合同这样约定有效吗

近日， 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

件。 被告向原告借款用于资金周转，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 签

订 《借款抵押担保合同》， 约定由被告名下一套房产向原告

进行抵押担保， 被告如不能按时归还借款， 该抵押结束， 房

屋归原告所有。 借款到期前， 原、 被告完成了该抵押房产的

手续变更， 被告将房屋过户给原告， 但被告仍在该房中居

住。 借款到期后， 因被告未能清偿原告借款， 原告将被告诉

至法院， 要求清偿债务， 但未就 《借款抵押担保合同》 提出

诉请。 原、 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人民法院审理终

结， 《借款抵押担保合同》 未处理。 2022 年 12 月， 原告再

次将被告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腾退房屋， 并支付房屋的占有

使用费。 被告辩称， 将房屋过户给原告， 是因为原、 被告存

在债权债务关系， 签订 《借款抵押担保合同》 后， 迫于无奈

将房屋过户给原告， 过户后也一直是被告在居住， 其对房屋

抵押担保的事实并无异议， 但从未想过要以房抵债。

法院认为， 虽然双方已经完成变更登记， 但因合同中该

约定受到法律禁止性限制， 致使原告在形式上享有案涉房产

的所有权， 但实质上享有的仅是担保物权。 被告将房产过户

到原告名下， 只能视为抵押权登记。 原告以所有权人身份要

求被告腾退并交付案涉房产的主张， 法院不予支持。 虽然双

方签订的抵押合同中违反禁止流押条款的部分受限， 但不影

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 故债权人可以按

照实现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定， 通过对抵押财产进行折价、 拍

卖、 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等方式， 实现合法债权。

赡养父母起风波

巡回审理续亲情

近日， 陕西省洛南县人民法院石门法庭成功化解一起因

赡养父母产生的纠纷， 家庭矛盾得以消除， 赡养问题得以解

决， 亲情得以修复延续。

原告刘某某今年 78 岁， 卢某某今年 76 岁。 1993 年元

月， 刘某某、 卢某某与二被告刘某甲、 刘某乙订立了书面

《分家协议》， 明确被告刘某甲赡养其母亲卢某某， 被告刘某

乙赡养其父刘某某。 之后二被告与二原告自立门户分居生

活， 但二被告并未按照协议履行赡养义务， 原告卢某某患病

半身不遂卧病在床 6 年， 原告刘某某身患脑梗塞、 冠心病，

二被告既不照管， 也不支付医药费， 未尽赡养义务。 经所在

村组、 镇司法所多次调解未果， 二原告遂提起诉讼。

石门法庭庭长王亚锋在接到起诉材料之后， 立即深入村

组向当地干部、 群众了解情况。 得知目前两位老人既没有劳

动能力， 又无经济来源， 生活比较窘迫， 急需解决赡养问

题。 为了尽快将两位老人的赡养责任落实到位， 王亚锋决定

到案发地就地开庭、 巡回审判， 特意邀请当地担任村干部的

人民陪审员共同调解， 以调促和。

经过 4个小时动之以理， 晓之以情的思想疏导， 被告刘

某甲、 刘某乙及其妻子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均对自己的

所做所为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同时， 两位老人也深受教

育，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由被告刘某甲赡养其母原告卢某

某， 被告刘某乙赡养其父原告刘某某， 并负担生活费、 医疗

费及生养死葬问题， 双方均表示满意， 在道谢声中互相搀扶

回家。 至此， 一起多年的赡养纠纷及时得到圆满解决。

顾客不慎摔倒

超市应不应当赔偿误工费

顾客在超市滑倒摔伤， 康复期间产生的误工费， 是超

市进行赔付还是顾客自己承担？ 近日，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误工索赔纠纷案。

2022 年 9 月， 王某到某超市购买商品， 因地滑不慎

摔倒， 其手机屏幕在摔倒过程中损坏。 事故发生后， 该超

市派专人陪同王某到医院进行了检查， 经检查王某腿部软

组织挫伤， 膝盖肿胀， 超市负责人支付了医药费和手机修

理费。 经住院治疗与居家休养后， 王某主张超市应赔付自

己误工损失。 该超市认为， 王某在本次事故中也应负一部

分责任， 且自己已经支付了医药费和手机修理费， 故而对

王某主张的误工费赔偿难以接受。 双方在这一分歧上意见

未能达成一致， 王某遂向双峰法院提起诉讼。

双峰法院受理此案后， 承办法官朱永调阅相关案卷研

读， 与王某及超市负责人进行沟通， 了解情况及双方诉

求， 抓住分歧矛盾点， 一一化解双方心结。 在组织双方调

解时， 承办法官说：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

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故而超市方对王某的误工费负有赔偿责

任。 但是误工费的计算也应当依照法律相关规定， 以事实

为依据进行计算， 不能漫天要价……” 最终， 双方达成了

由超市一次性赔偿王某误工费 1000 元的调解方案， 本案

得以圆满解决。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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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话闲
王先生诉称， 2021 年 10 月 17 日晚，

其在宠物店花费 6800 元购买白色宠物犬

一只， 品种为博美。 次日晚该犬有持续呕

吐反应， 王先生带犬至动物医院诊治， 化

验报告显示该犬感染了犬冠状病毒。 该犬

在动物医院住院治疗 3天后死亡。 王先生

称， 在购买宠物犬过程中， 宠物店从未出

示过宠物犬的检疫证明、 健康证明以及接

种疫苗的记录， 王先生认为宠物店出售病

犬违反诚信原则， 应当按照“退一赔三”

标准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 故诉至法院，

提出上述诉请。

宠物店辩称， 该犬出售时是健康的，

王先生在犬只发病后， 没有第一时间接受

宠物店提出的免费治疗， 且宠物店同意王

先生再挑选同等价位宠物一只以作补偿，

但不同意王先生提出的赔偿要求。 宠物店

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 《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 及 《宠物健康免疫证》， 用以证明其

所售卖的宠物犬系打过疫苗的健康宠物。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依照北京市养犬

管理规定 （2003 年）， 销售犬类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定中包括“销售的犬有

动物健康免疫证和检疫证明”。 北京市动

物防疫条例规定， 从事动物收购、 销售、

运输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向所在区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备案。 从事动物产品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 应当记录动物产品的产地、 生

产者、 检疫证明编号、 购入日期和数量等

事项。 记录应当至少保存 2年。 宠物店作

为经营者， 应当就其销售的博美犬向消费

者提供合格检疫证明和健康免疫证明。

本案中， 宠物店向法庭提交的 《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 载明“辽宁省鞍山市犬猫动物

调运检疫实行一犬 （猫） 一证制度……”，

背面检测报告中的动物类别和品种显示为

“田园犬”， 而案涉犬只为“博美犬”； 且

《宠物健康免疫证》 的第一页除“博美” 字

样和出生日期外无任何宠物身份信息， 亦无

健康免疫证号， 宠物免疫记录页面上也无有

效的医师签字或医院盖章。 法院认为， 宠物

店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销售的博美犬具有

真实且有效的检疫证明和宠物健康免疫证

明。

另一方面， 宠物店工作人员在微信记录

中向王先生表示： “小家伙已经做齐疫苗，

驱虫已做”。 但从王先生购该买犬到送医诊

治仅一日之差， 犬只因“犬冠状病毒感染、

咳嗽、 呼吸系统疾病” 致病并最终死亡。 应

当看出， 宠物店作为专业机构， 在明知未达

到检疫标准的情况下， 对外销售患病犬只，

属于提供商品时存在欺诈的行为， 而该行为

与宠物犬只死亡后果所形成的损害间存在因

果联系， 宠物店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 依据上述规定， 法院对王先

生的诉讼请求给予支持。 法院最终作出上

述判决。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现

该判决已生效。

（来源： 中国法院网）

王先生在宠物店花 6800 元购买博美犬， 仅 3 天该宠物犬便被诊断感染犬冠状病毒并最终死亡。 王先生认

为， 宠物店在出售宠物犬过程中， 从未出示过宠物犬的检疫证明、 健康证明以及接种疫苗的记录， 隐瞒了宠物

犬的真实健康状况， 存在欺诈行为。

后双方协商未果， 王先生将宠物店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要求退还购买该犬的费用 6800 元并进行

三倍赔偿， 同时， 赔偿其为此支出的营养费 150 元、 体检化验和医疗费 3114 元、 死亡宠物无害化处理费 700

元， 共计 31164 元。 海淀区法院经审理， 判决支持了王先生的诉请。


